
车辆买卖合同
签订合同地点：昆明

甲方（供方）： 云南佳华商贸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20230322

乙方（需方）：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3年 03月 22日

一、产品名称、商标、型号、厂家、数量、金额、供货时间及数量

二、交货地点、方式： 昆明
三、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甲方送货，费用甲方支付，目的地乙方厂区。
四、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及回收：裸装。
五、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按供方标准验收车辆，提车时签收收车手续即终止异议。
六、结算方式及发票开具:乙方在检验车辆合格后一次性付清车款提车。甲方开具相应的二手车交易发票与乙方。
七、标的物所有权：标的物所有权自需方购车全款付清时转移，若需方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所有权属供方所有，并不得以

任何理由拒绝承付购车全款及违约责任和损失。

八、违约责任及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一）、本合同的车辆系根据需方要求而装配，若因需方原因在本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内需方不提车或不收取车辆,或者需方在约定

的付款期限内未付清车款，则均视为需方根本违约，视为需方解除本合同、不继续履行本合同的清楚意思表示，而无需要需方另行声

明。对此，供方将不再受合同约束，同时供方按以下方式要求需方承担相应责任：

1、给供方所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小于或等于定金时，供方所收取的定金不予退还；

2、给供方所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大于定金时，除供方不退还所收取的定金外，需方还应赔偿供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二）、供需双方确认：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所约定的供方的实际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车辆的货箱改装费、车辆保管费

（停车费）、向需方主张损失时支付的律师费等。

（三）解决争议方式：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条款执行；申请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十、执行期间如遇价格调整：按本合同价格执行。
十一、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签订，且供方收到需方购车定金后生效。
2、此物资自双方交接后，此物资所引起的安全事宜由需方自行承担。
3、双方保证其在本合同中所提供的通讯地址、电话、传真号码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保证按本合同所列传真号码、电话、地址进行
联络。如任何一方拒绝签收、联系方式发生变化未按时通知另一方或因其他不可归责于对方原因而无法签收的，均视为送达。
4、备注声明：该物资属于库存废旧物品处理，无三包，无手续，罐体质保一年。无任何相关关于手续，若因乙方购买后，出现套牌
或其行为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均由乙方自负，概与甲方无关。

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厂家 数量（辆） 单价（万元） 总金额（万元） 交货时间

洒水车 解放 10 方洒水车 一汽 壹 65000 天

配 置
一汽解放，国五，洒水车，十方，康明斯 3.8 发动机，150 马力，六档箱，前桥十吨，后桥
十吨，轮胎 825-16，前冲，后洒，10 方量水罐。包含 13%增值税专用发票。

质保范围：底盘包三个月、罐体包半年

甲 方：云南佳华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代理人：李杨成

电 话：13888456658

乙 方：

名 称（章）：

地址：

电话：

代理人：


